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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晚报记者 念楼）昨从市公安
局了解到，新吴警方打掉一个涉黑组织，
该团伙以招工违约为名暴力逼取高额费
用，造成恶劣影响，严重破坏了正常的社
会治安秩序。该案件目前已移送起诉20
人。

5月2日下午，梅村街道某空地的一
场械斗让无锡好好佳劳务公司（下简称

“好好佳”）进入警方视线。该公司因生意
纠纷用关公刀、铁锹将一名男子殴打致轻
伤。警方梳理发现，曾与“好好佳”有业务
往来的无锡辉顺元劳务服务有限公司、无
锡金来恩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金来恩”）、江苏西昊科技有限公司在从
事劳务服务、人才派遣业务中，其公司成
员多与工人发生劳资纠纷，自2017年以
来初步梳理各类警情达200余条，涉及各
类案事件50余起。公司实际控制人汤某
等存在有组织实行非法拘禁、敲诈勒索等
违法犯罪行为的嫌疑。新吴公安分局成
立专案组展开调查，5月17日汤某落网。

从表面上看，汤某经营的“金来恩”是
一家劳务派遣公司，通过发名片、网络广
告、向其他公司购买等方式招收一批工
人，然后将工人介绍到江苏、浙江、安徽等
地的工厂上班，期间工人身份证件将被扣
押。“金来恩”选取的对象，大多无固定居
所、经济状况拮据，长期滞留在公园、网吧
等地，此类人员一般难以长期坚持劳务工
作，文化程
度较低而且
合法权益易
遭受侵害。
而“金来恩”

的诱饵，则是高薪轻松的工作和可以预支
生活费。汤某交代，他们在和工人签订用
人协议和劳动合同时，明确工作不满3个
月将支付800至1000元的违约金。除违
约金条款外，汤某还在协议中列出铺盖、
路费、体检费等费用名目，这些名目对应
的费用数额则显示为空白。

“金来恩”使用驻场人员监视工人动
态，一旦工人出现思想波动，驻场人员会
立即报告给将工人“引进门”的对应业务
员，若工人愿重新选择工厂则息事宁人，
若不愿意，将被“专车”运回无锡。根据不
同情况，“金来恩”要求工人支付几百至五
六千元的费用，包括此前签订协议时的

“空白项”，也包含巨额服务费、手续费、成
本费等，伴随而来的还有恐吓、殴打、非法
拘禁等。

据调查，汤某从苏州某公司（已被苏
州警方打击处理）学得这一招工套路，将
它“带到”了无锡，从最初提供工人给其他
公司，到亲自上阵敲诈勒索，汤某先后成
立辉顺元、金来恩、西昊等公司。为达到
非法敛财、称霸一方的目的，他指使手下
人员有组织地采用暴力或暴力相威胁实
施敲诈勒索、非法拘禁、抢劫、诈骗、非法
组织卖血等犯罪活
动，涉案价值数百万
元。

旅游合同关系中，
游客缴纳旅游费用，旅
行社组织安排完成约定
行程。因此，足额缴纳
费用是游客的义务，提
供符合约定的服务是旅
行社的义务，这种服务
还须符合相关规定，即
达到一定的质量标准，
最根本的是应保障游客
的人身、财产安全不受
威胁。这是相关法律法
规对旅行社提供服务的
要求，无论在合同中是
否明确约定，旅行社都

应履行这一义务。该案
特殊在于，系因履行辅
助人（境外地接社）未尽
安全保障义务，导致游
客受到人身伤害。因游
客与履行辅助人之间并
不直接建立合同关系，而
是依照与旅行社签订的
合同享受旅游服务。在
旅游过程中发生损害，可
认定为旅行社提供的旅
游服务不符合合同约定，
游客根据合同的相对性
原则要求旅行社承担违
约责任于法有据。

本报讯 近日，江阴市市
场监督管理局对辖区内一小
商品市场开展打假专项检
查，发现多家商户销售涉嫌
侵犯多款奢侈品注册商标专
用权的商品，现场暂扣涉嫌
侵权的各类皮带、皮包、饰品
等共计256件。

现场检查发现，不少商
铺内的货架和柜台内都摆放
着各式各样的“大牌”包包、

手表、饰品、鞋等，涉及爱马
仕、香奈儿、梵克雅宝等多个
奢侈品品牌，每件标价从几
十元到几百元不等。部分商
品虽标签上为其他品牌，但
商品外观及LOGO均与名牌
商品一模一样。执法人员当
场扣押了这些侵犯注册商标
专用权的商品，并开具了行
政强制措施决定书，案件将
进一步调查处理。（宋超）

本报讯 近日，滨湖法院
审理了一起非法行医案，被
告人张君（化名）自称是牙医
却“无证上岗”，因非法行医
被有关部门取缔两次后，仍
再次开设牙科诊所，结果受
到了法律的惩处。

张君是名80后，却只有
小学文化，早在2014年就开
了个牙科小诊所。令人吃惊
的是，他没有取得医师职业
资格，诊所也没有《医疗机构
执业许可证》，经营期间先后

两次被有关部门责令停止营
业活动，没收涉案物品、非法
所得，还被罚了款。

去年6月，张君再次开
设牙科诊所，在为前来就诊
的曲某检查时，被滨湖区卫
生和计划生育局抓了现行，
并被扣押了牙科治疗仪、牙
模、牙钳等医疗器械。

最终，张君因非法行医
罪，被滨湖法院判处有期徒
刑六个月，并处罚金五千
元。 （石易）

以招工违约为名暴力逼取高额费用
新吴警方打掉一涉黑组织

跟团出境游遇车祸去世如何追责？
去年冬天，张先生夫妇选定

风景优美的斯里兰卡作为出游目
的地。考虑到出境旅游的风险，
两人选择了规模较大的A旅行
社，与其签订《团队出境旅游合
同》，约定两人参加斯里兰卡七日
游，旅游费用为17400元，其中包
含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合同中还
写明，游客同意拼团，由另一家境
外地接社B实际承担在当地的游
览项目。

两人向A旅行社交纳团费后
踏上了旅途。到达斯里兰卡次日
上午，张先生夫妇跟随旅行团坐大
巴前往景点，途中导游对当地的椰
子王作了重点介绍，游客们都想购
买。于是旅游车临时停车，张先生
和其他人一起下车购买椰子王。
不料他站在旅游车背后时被另一
辆正向行使的大巴撞倒。虽被立
即送往医院，但最终不治身亡。

回国后，张先生的近亲属将A
旅行社告至梁溪法院，诉称该社
作为提供旅游服务一方应就旅游
过程承担安全保障义务。如果在
履行过程中旅客遭受人身损害
的，旅行社应承担违约责任，故要
求A旅行社赔偿死亡赔偿金、丧
葬费、办理丧事的误工工资等合
计 90 余万元，并退还旅游团费

17400元。
A旅行社辩称，其与张先生签

订的合同中已约定，张先生同意
由其委托B旅行社履行该合同，应
将B旅行社列为该案第三人；造成
张先生死亡的原因是交通事故，
张先生家属应向交通事故的责任
方和当事人主张侵权之债，与其
无关；在双方签订的旅游合同中，
有一份出境旅游安全事项须知，
其已充分提示张先生要注意相应
的人身安全，包括在上下车时要
注意往来车辆，在旅行过程中也
提示存在不可预见的安全隐患
等，足以说明其对境外旅游进行
了安全提示和警示。

法院审理认为，张先生与A
旅行社之间存在旅游服务合同
关系，A旅行社所提供的服务应
当符合保障旅游者人身、财产安
全的要求。B旅行社受A旅行社
的委托，代A旅行社来履行其与
张先生之间的旅游服务合同，与
张先生并未直接形成旅游服务
合同关系，应认定是代表A旅行
社的行为。而且双方在旅游合
同中约定，由于第三方侵害等不
可归责于 B 旅行社的原因导致
旅游者人身、财产权益受到损害
的，B 旅行社不承担赔偿责任。
事发于到达境外的第二天，从倾
斜保护旅游者利益出发，酌定返
还费用12180元。综上，梁溪法
院判决A旅行社赔偿张先生近
亲属各项损失合计92万元。

（主审法官：林丽华，梁
溪区法院民一庭副庭长）

境外地接社未尽安全保障义务
国内旅行社应承担违约责任

（唐立群 绘）

两次被查处不知收手
“执著”非法行医终吃官司

一批山寨奢侈品被暂扣


